
附件 2

2025年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
项目要素条件

一、已具备的基础条件

基础条件满足《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8

年）》基本要求。

1. 已挖掘一批有价值的应用场景，并形成满足场景服务需

求的数据资源、数据产品。

2. 使用的技术系统基本符合数据空间可信管控、资源交互

和价值共创等核心功能要求。

3. 已组建运营团队，构建了主要的数据空间运营规则机制，

已有一批数据提供方、使用方、服务方等生态主体共同参与数据

空间。

二、试点目标要求

（一）企业可信数据空间

1. 构建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新模式。数据要素创新引擎作用

显著，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、上下游企业协同转型的数据流通

利用体系，供应链整体运营效率明显提升，形成面向供应链数字

化协同发展的新模式。

2. 具有更开放的数据资源。运营方开放不少于 20个数据集。

试点期内数据资源开放总量实现翻一番。

3. 具有更丰富的数据产品和服务。面向上下游企业共性业



务需求开发不少于 5 类典型应用场景，每类形成不少于 10 个数

据应用。其中不少于 5 个高价值应用，每个应用覆盖不少于 20

家外部企业用户。面向数据空间内 50%以上的中小企业提供普惠

性数据产品或服务。

4. 具有更活跃的产业生态。接入数据空间的主体覆盖不少

于 200 家上下游企业和生态合作企业，数据空间内日活用户不低

于 30%。

5. 具有可行的技术支撑系统。使用的技术系统具备可信管

控、资源交互、应用开发、安全管理等功能，能有效保障生态主

体之间互信合作与价值共创。

6. 具有更完备的运营管理体系。构建完备的准入认证、流

通使用等规则规范，确保数据空间各参与方合法合规的提供数据

资源、产品或服务。形成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，试点期内，可

信数据空间提供的数据产品及服务带动上下游企业创造新经济

价值，可信数据空间收入不低于总投资的 10%。数据空间相关业

务活动、管理制度、技术规范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

和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行业可信数据空间

1. 打造行业数据共享共用的新模式新业态。推动行业数据

要素畅通流动和数据资源高效配置，实现行业数据资源共创共享，

打造一批创新性的数据产品和服务，加速形成产业数字化和数字

产业化的新质生产力。

2. 具有更开放的数据资源。实现数据资源规模化开放供给，

形成不少于 5 个细分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或数据库。试点期内数



据资源开放总量实现翻一番。

3. 具有更丰富的数据产品和服务。面向行业共性需求及行

业转型难点痛点，开发不少于 10类典型应用场景，30个数据产

品和服务，其中不少于 5 个高价值应用，每个应用服务不少于

100 家企业，在解决行业共性需求和问题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成效

与服务能力。

4. 具有更活跃的产业生态。数据空间接入主体市场份额合

计不少于本行业/产业市场份额 30%，空间内开展行业数据共享

共用的日活用户不低于 30%。第三方数据服务机构不少于 30家。

5. 具有可行的技术支撑系统。使用的技术系统具备可信管

控、资源交互、应用开发、安全管理等功能，能有效保障生态主

体之间互信合作与价值共创。

6. 具有更完备的运营管理体系。形成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

式，构建权责清晰的多主体数据共享共用机制，以及准入认证、

流通使用、争议仲裁、收益分配等规则规范，确保数据空间各参

与方合法合规的提供数据资源、产品或服务。形成稳定的数据产

品与服务收入，试点期内，可信数据空间提供的数据产品及服务

带动各类产业主体创造新经济价值，可信数据空间收入不低于总

投资的 20%。数据空间相关业务活动、管理制度、技术规范等应

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城市可信数据空间

1. 打造赋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数据服务体系。围绕城

市精细治理和产城融合发展，以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利用为

重点，打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



广兼容的经验模式。

2. 具有更高水平的数据资源利用。覆盖该城市不少于 60%

的公共数据资源，上架的数据产品不少于 2000 个。试点期内数

据资源开放总量实现翻一番。

3. 具有更丰富的数据产品和服务。面向城市全域数字化转

型能力提升，培育不少于 100个典型应用场景，在赋能产业创新

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。

4. 具有更活跃的产业生态。覆盖本地区不少于 50%的政府

部门及履行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，覆盖本地区主导产业的龙头

企业，数据服务方不少于 100 家，企事业单位日活用户不少于

10%。

5. 具有可行的技术支撑系统。使用的技术系统具备可信管

控、资源交互、应用开发、安全管理等功能，能有效保障生态主

体之间互信合作与价值共创。

6. 具有更完备的运营管理体系。构建完备的准入认证、流

通使用等规则规范，确保数据空间各参与方合法合规的提供数据

资源、产品或服务。形成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，建立促进各类

主体参与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规则和激励机制。试点期内，可

信数据空间提供的数据产品及服务带动城市优势产业创造新经

济价值，可信数据空间收入不低于总投资的 15%。数据空间相关

业务活动、管理制度、技术规范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

策和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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